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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邵船闸运行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盐邵船闸运行调度管理，保障船闸高效运行

和船舶安全便捷通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江苏省

水路交通运输条例》和交通运输部《通航建筑物管理办法》等

有关规定，结合船闸实际，编制并公布《盐邵船闸运行方案》。

一、船闸基本情况

盐邵船闸地处扬州市江都区，上游连接京杭运河（II 级航

道），下游连接盐邵线（现状五级、规划三级航道），是联系京

杭大运河与里下河地区水系的重要咽喉通道，为 V 级单线单级

船闸，闸室尺度为 160×16×3（米）（闸室长×闸室宽×槛上

水深），口门宽度 10.4 米，船闸设计年通过量 1000 万吨。

上游最高通航水位为 8.5 米（废黄河高程，下同），上游最

低通航水位 5.0 米；下游最高通航水位 3.5 米，下游最低通航水

位 1.0 米。

运行单位：

扬州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盐邵船闸运行中心，联系电话：

0514-86581245

扬州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航闸运行调度中心（以下简称运

调中心），联系电话：0514-80315678

二、船闸开放时间

过闸 APP 申报登记时间：00:00-24:00；

窗口现场登记时间：7:00-17:30（春冬季），7:00-18:00（夏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90%E9%82%B5%E6%B2%B3/505840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C%E6%9D%AD%E5%A4%A7%E8%BF%90%E6%B2%B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C%E6%9D%AD%E5%A4%A7%E8%BF%90%E6%B2%B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8C%E4%B8%8B%E6%B2%B3%E5%9C%B0%E5%8C%BA?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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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

按照 24 小时运行，白天不间断放行，夜间综合考虑待闸船

舶夜间安全航行条件、待闸船舶数量、船员过闸意愿等情况合

理安排开放闸次。

禁止600总吨及以下载运危险货物的船舶在夜间22点到次

日凌晨 5 点过闸。

三、船闸停止开放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船闸应当停止开放：

（一）因防汛、泄洪等情况，有关防汛指挥或者交通运输

综合执法机构依法要求停航的；

（二）遇有大风、大雾、暴雨、地震、事故或者其他突发

事件，可能危及通航建筑物运行安全的；

（三）通航水域流量、水位等不符合运行条件的；

（四）按照运行方案进行养护或者应急抢修需要停航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停止开放的其他情形。

四、船舶过闸调度

（一）船舶调度原则

安全第一、畅通有序、公平公开、分类管理、兼顾效率。

（二）船舶过闸申报

船舶过闸前，船员应当持有合法有效船舶证书如实申报过

闸信息，不得谎报、瞒报。船舶应当保持船载 AIS、移动终端

（过闸 APP）等设备随船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1、申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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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船员采用过闸 APP 远程申报，现场服务窗口申报为补

充。

（1）远程申报登记：船员在过闸 APP 上申报过闸。

（2）窗口登记：在船闸指定服务窗口申报过闸。船员窗口

登记时，需持有内河船舶检验证书登记。

船舶第一次通过交通船闸，船闸工作人员需现场核查船舶

尺寸、吨位等基础数据，将船舶信息首录到系统中后，方可登

记过闸。

2、申报信息

船舶过闸申报信息：包括船闸、船名、船舶类型、船舶主

尺度和最大平面尺度、吃水、水面以上高度、货种、实际载货

（客）量、航次起讫点；载运危险货物的，还应当提供危险货

物的名称等相关信息。

船舶过闸申报信息发生变更的，船员应当按照变更后的信

息重新申报过闸。

3、限制船舶尺度

对于超过船闸限制尺度的船舶（以下简称超限船舶），确需

通过船闸的，应当事先向有管辖权的扬州市江都区交通运输局

（大队）水上行政执法二中队报告并应当事先征求船闸、运调

中心意见。需要护航的，应当向扬州市江都区交通运输局（大

队）水上行政执法机构提出护航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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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盐邵船闸船舶尺度与通行方式对照表

船舶类型

通行方式

常规尺度可通行 超限尺度

总长

货轮 不超过 45 米 超过 45 米

拖带船队
不超过 440 米（含拖轮）且

驳船不超 45 米
超过 440 米

船舶总宽 不超过 9.5 米 超过 9.5 米

装载吃水
不超当天公示水位-门槛标

高-0.4 米（富余水深）

超过当天公示水位-门槛

标高-0.4 米（富余水深）

富余水深 不小于 0.4 米 /

水线以上最大高度 不超过 5 米 超过 5 米

（三）船舶过闸排序原则

以各类船舶取得登记号先后次序为原则制定调度计划，运

调中心根据申报过闸船舶信息在运行调度信息平台中分配调度

队列。

（四）船舶优先过闸规定

1、根据《通航建筑物运行管理办法》《江苏省内河航道船

舶优先过闸管理办法》，抢险救灾船，军事运输船，重点急运物

资船，鲜活货、粮食和化肥运输船，危险化学品运输船舶，公

务船，集装箱船，清洁能源船，标准化顶推船队和拖带船队，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可以优先过闸的船舶可申请优先

过闸。根据《江苏省内河航道船舶过闸信用管理办法》规定，

符合条件的船舶可以获得优先过闸的守信激励。

2、优先过闸船舶应当按下列次序调度：抢险救灾船和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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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船，客运船、公务船、危险化学品运输船舶、集装箱船、

重点急运物资船。其他优先过闸船舶应当在前述船舶过闸后按

照申请的先后次序安排过闸。

3、符合优先过闸船舶的名称、货种、优先过闸理由等信息

应当通过信息平台进行公示。

（五）危险品船舶过闸规定

危险品船舶过闸执行单独放行，不安排与客船、普通货轮

同一闸次通过。

（六）过闸船舶在船闸管理区域内注意事项

1、过闸船舶在调度过闸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1）经调度后应当进入指定档位停靠；

（2）不得擅自在闸室、闸口或者引航道内滞留；

（3）保持船舶标志标识清晰可辨，不得故意遮挡；

（4）不得进行洗（清）舱作业；

（5）不得丢弃物品、倾倒垃圾、排放油污或生活污水。

2、船舶过闸时应当服从远程调度和现场指挥，按照规定顺

序进出闸，以安全航速谨慎行驶，并遵守下列规定：

（1）船员按照规定穿戴救生衣，做好值守；

（2）禁止追越或者并线行驶；

（3）进闸船舶避让出闸船舶；

（4）船队禁止用非拖轮拖带船舶。

3、船舶在闸室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1）船舶以安全航速谨慎移泊，按照指定的档位停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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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超越安全界限标志；

（2）船舶应当系好满足安全要求的缆绳；

（3）不得在闸室内上下人员、装卸货物、水上加油、维修

船舶等，特殊情况除外；

（4）进出闸室时不得抛锚、拖锚、碰撞闸门；

（5）不得从事烧焊等明火作业、燃放鞭炮、敲凿或者进行

其他可能影响船闸安全的行为；

（6）不得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禁止行为。

4、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船舶禁止过闸：

（1）未经登记、调度或者未如实申报过闸信息的；

（2）不能提供合法有效船舶证书的船舶；

（3）船体受损、设备故障等影响船闸运行安全的；

（4）未按规定足额缴纳过闸费的；

（5）不具备夜航能力夜间过闸的；

（6）最大平面尺度、吃水、水面以上高度等不符合船闸运

行限定标准的；

（7）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禁止船舶过闸的其他情形。

船舶经调度后，无特殊情形未能按时过闸的，作过号处理，

船舶经营人应当申请恢复过闸。属机械故障、海损事故等特殊

情形的，船舶经营人应当及时主动向运调中心说明情况并提供

相应材料。运调中心经核验情况属实的，待船舶重新具备过闸

条件后，安排过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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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船舶待闸位置及联系方式

（一）上游待闸停泊区

1、停泊区：位于京杭大运河的锚地，长约 800 米；

2、上游危险品船舶停泊区：高水河东岸（邵伯老轮船码头

向北顺序停靠）；

3、船舶进闸等待区：引航道右岸，长约 300米；

（二）下游待闸停泊区

1、货轮停泊区：南渡桥以东距离下游闸首 800 米，长约

440 米；

2、危险品船舶停泊区：南渡桥以东约 100 米处，盐邵河左

岸顺序向东停靠；

3、船队待闸区：南渡桥以东，盐邵河右岸；

4、船舶进闸等待区：下游引航道左岸长约 480 米；

（三）船舶待闸通讯

甚高频（66频道）、现场广播及其它通讯设备等。

六、船舶过闸流程

详见附图 1。

七、船闸养护停航安排

（一）例行养护停航安排

盐邵船闸例行养护分为每日例行保养，一级保养及二级保

养。

一级保养不停航，二级保养利用船舶进出闸间隙进行。

例行保养：是指对机房、操作室、机械、电器等进行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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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滑工作。

定期保养：分为一级保养、二级保养。

一级保养：是指在例行保养的基础上，每旬保养一次，着

重对建筑物、机电设备各部位进行检查、擦洗、紧固等作业。

二级保养：是指在一级保养的基础上，每月进行一次，着

重对运转部件和机电设备进行详细检查和拆检，调整、调试、

更换易损零部件及排除设备故障。

（二）专项养护停航安排

专业保养计划：

闸阀门及门槽等进行检查、清障，需潜水员下水清理，每

季度 1 次，利用船舶进出间隙进行。

（三）大修停航安排

船闸一类大修主要针对保障船闸安全运行的运转件、钢结

构、水工结构、机电设备等船闸主要设施的正常耗损、使用损

坏和老化进行修复，周期一般为 10 年或者运行 15 万闸次以上，

工期一般控制在 35 天以内。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工期时，需报省

厅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批准同意。

船闸二类大修主要工程内容包括闸室、闸首、引航道的改

造和扩建等，周期应当根据航运发展、船闸安全技术状况、繁

忙程度和使用年限等综合因素确定，二类大修的工期应当控制

在 12 个月以内。

船闸因养护停航按照相关规定及时通过信息服务平台、过

闸 APP 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停航、复航信息，做好专项修理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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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通航安全保障应急措施。

八、船舶过闸收费标准

根据省价格主管部门批复的标准对过闸船舶征收过闸费。

各类船舶不分空载和重载船舶，均按照船舶证书核定的总吨位

收费；排筏和其他浮运物体，按照立方米收费。

依据苏价服〔2005〕188 号、2023 年省政府令 166 号等收

费标准文件规定，执行盐邵船闸船舶过闸费收费标准。

依照《江苏省关于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的实施方案》（苏发

改经贸发〔2020〕1227 号）文件规定，执行免收集装箱货运船

舶过闸费，交通船闸过闸费在现有征收标准基础上 20%的优惠

政策，优惠后征收标准为：

拖轮、货轮及其他机动船：0.56 元/总吨·次；

驳船及其他非机动船：0.40元/总吨·次；

排筏及其他浮运物体：0.32元/立方米；

集装箱船：免收；

经批准装载货物超长、超宽的船舶加收：50%；

危险品船加收：200%；

优先过闸船加收：100%。

收费依据和标准如有调整，将在有关信息公开平台进行发

布。

九、信息公开平台及内容

（一）信息公开平台

1、过闸 APP；2、交通运输部门相关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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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公开内容

1、水情信息；2、实时船舶过闸信息等；3、其他需要公开

的内容。

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

扬州市江都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水上二中队，联

系电话：15262280982

扬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四大队，联系电话：

0514-86566015

十一、监督检查机构

扬州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监督举报电话：0514-87902668

十二、应急处置

水上遇险报警电话：12395

十三、附则

若运行方案编制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发生变化时，将从其

规定，并在信息公开平台进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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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船舶过闸流程图

盐邵船闸由运调中心统一调度，工作人员根据登记号调度，

船队、货轮分开，载运危险货物船舶单独过闸。

图 1 统一调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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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停泊区总体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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